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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会议 

2001 年 5月 14日至 18日 纽约 

  2001 年 4月 30日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主席给 

第十一次缔约国会议主席的信 

1. 1999年 6月 3日 第九次缔约国会议主席就资助发展中国家成员参加大陆架

界限委员会工作的问题给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主席写信 SPLOS/49 ,其中告知委

员会 为了就此问题拟订建议 委员会必须以书面方式向缔约国会议提交关于每

一届会议的实际需要和财务估计数的详细资料 没有这种资料就很难采取任何行

动  

2. 2000 年 5 月 5 日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主席写信给第十次缔约国会议主席

SPLOS/52 其中提供了关于每一届会议的实际需要和财务估计数的详细数据

缔约国要求获得这些资料是为了缔约国会议可以作出决定 确定是否建议联合国

大会设立一个自愿信托基金 以支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委员会成员参加委员会会

议的费用 旅费加每日生活津贴 缔约国会议已作出决定 建议设立该基金

SPLOS/58  

3. 此外 缔约国会议建议大会设立另一个自愿信托基金 以协助执行 公约

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义务 及满足传播信息和训练发展中国家成员以执行 公约

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的需要 SPLOS/59  

4. 2000年 10月 30日 大会通过第 55/7号决议 除其他外 请秘书长设立上

述两个自愿信托基金 决议第 20 段请秘书长设立一项自愿信托基金 用于支付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委员会成员参加委员会会议的费用  

5. 大会还在同一决议第 18 段请秘书长设立另一有关 公约 第七十六条和委

员会工作的信托基金 该基金用于训练技术和行政人员及提供技术和科学咨询及

人员,以协助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进行桌面研

究和项目规划 基金另一个目的是协助这些国家根据 公约 第七十六条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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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照 大队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 的程序编制和提交资料 决议规

定每年向大会提供关于基金状况的报告 基金的职权范围载于决议附件二 相信

你已经知道 联合国已为此基金收到 100万美元的赠款 而且已采取步骤使基金

可以尽快开始运作  

6. 作为委员会主席 我希望代表全体委员会成员对缔约国会议在设立上述两个

基金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深表谢意 第十次缔约国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反映委员

会和缔约国会议同样感到关切 认为所有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具有能力编

写实质性划界案提交委员会 划定其在两百海哩以外的大陆架界限 并可以利用

在经济方面所得到的好处 改善本国的经济状况及提高本国人民的经济条件  

7. 最近一份关于 海洋和海洋法 的秘书长报告 A/56/58 第 52 至 82 段

详细介绍了委员会在 2000 年进行的工作 关于委员会最近为进一步提高知识和

技能以根据 公约 规定编写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而采取的行动 报告第 61

至 64 段列举了编拟的文件和采取的行动 为沿海国编写划界案提交大陆架界限

委员会而设计的基本流程图是其中一例 CLCS/22  

8. 在向沿海国提供咨询的责任方面 委员会还拟订了大纲 为参加编写沿海国

划界案的从业人员举办为期约五天的训练课程 CLCS/24 委员会拟订该训练大

纲以方便按照 公约 的精神和字义及依照 委员会准则 编写划界案 委员会

还希望 训练课程采用标准大纲会有助于确保以划一方式编写提交委员会的划界

案  

9. 在这方面 应当指出主持或主办训练课程并不是委员会职权的一部分 建议

的课程可以由感兴趣的政府和/或国际组织以及具备必要设施 教学经验和专门

知识的机构发展和提供 事实上 已有一个五天训练讲习班利用委员会公布的大

纲作为其基本工作计划  

10. 基于上述资料 请缔约国会议邀请感兴趣的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以及具备必要

设施 教学经验和专门知识的机构举办训练课程协助国家 可以根据大纲拟订符

合区域一级沿海国特殊需要的训练课程 这种课程有若干实际优点 第一 在有

关区域内举办特别为该区域设计的课程 对区域内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的成本效

益 第二 课程可以考虑到各不同海域的各种大陆边 以及适用 公约 所定标

准的方式  

11. 依照大会第 55/7号决议第 18段设立的信托基金的职权范围规定 有关发展

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不妨考虑采取步骤 在信托基

金正式设立和开始运作后尽快向信托基金提出援助请求 委员会还吁请在政治和

财务方面进一步支持信托基金 以便在联合国系统内和通过其他适当国际或区域

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训练以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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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谨再次提请缔约国注意 委员会已可以随时接受沿海国提交划界案 在以前

给缔约国会议主席的几封信中已经指出 关于编写划界案的委员会基本文件为

议事规则 CLCS/3/Rev.3 工作方式 CLCS/L.3 及 科学和技术准则

CLCS/11 和 Add.1 和 Corr.1 上述文件 以及委员会最新文件 包括简介委

员会辩论和反映委员会所作决定的主席说明 CLCS/25 将在缔约国会议期间向

与会者提供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主席 

            尤里 卡兹明 签名  

 

 

 


